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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第八章， 

 重申其以往的相关决议和主席声明， 

 欢迎通过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A/RES/60/1）， 

 回顾安理会 1993 年 1 月向各区域组织发出的关于增进与联合国的协调的邀

请、大会 1994 年 12 月关于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安排或区域机构的合作的宣言

（A/RES/49/57）、2003 年 4 月 11 日在安理会轮值主席墨西哥主持下召开的关于

“安全理事会与区域组织：正视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新挑战”的会议和 2004

年 7 月 20 日在安理会轮值主席罗马尼亚主持下举行的关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

在稳定进程中的合作”的辩论， 

 欢迎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第六次高级别会议主席的结论意

见（2005 年 7 月 25 日至 26 日）， 

 重申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强调区域组织协同联合国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大，可对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工作予以有益的补充，并为此着重指出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作

出这种贡献， 

 确认必须在区域和次区域两级支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能力建设和

合作，尤其指出加强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能力的重要性， 

 认识到参加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决心酌情让区域组织进

一步参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并确保具备预防武装冲突或维持和平能力的区域组

织考虑将这种能力置于联合国待命安排制度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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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见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决定设立一个建设和平委员会，并期待设立该委

员会，因为这是在冲突后建设和平和恢复阶段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开展合作和保

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机遇， 

 1. 表示决心采取适当步骤，按《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进一步扩大

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并邀请具备预防

冲突或维持和平能力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将这种能力置于联合国待命安排制度

之下； 

 2. 敦促所有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帮助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预防冲突、管

理危机和冲突后实现稳定的能力，尤其是加强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这方面的

能力，具体做法包括提供人力、技术和财务援助，并为此欣见欧洲联盟设立了非

洲和平融资机制； 

 3. 强调联合国必须培养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迅速部署维持和平部队的能力，

以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或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其他行动，并欢迎在这方面采取

的相关举措； 

 4. 强调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处理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方面可能发挥

的作用，并强调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规定需要酌情考虑到那些能使各国查明和追

踪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区域文书； 

 5. 重申需要鼓励开展区域合作，具体做法包括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参与和平

解决争端，并需要酌情在安全理事会今后授权的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行动的任务

中，为此作出具体规定； 

 6. 欣见负责反恐的安理会附属机构作出努力，促进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

合作，赞赏地注意到越来越多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反恐斗争中作出努力，并敦促

所有相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各自任务范围内提高其反恐工作的效力，包括为此

建设能力，帮助会员国努力应对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7. 表示打算酌情定期同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行政首长举行会议，以便在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加强与这些组织的相互作用和合作，尽可能确保在联合国

同区域组织和其他政府间组织举行高级别年会时，召开这些会议，以提高与会的

效率，使会议议程在实质上相互配合； 

 8. 建议促进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沟通，特别是通过联络干事

和在有关各级进行协商，以促进沟通； 

 9. 重申根据《宪章》第五十四条，区域组织有义务随时向安理会充分通报

它们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进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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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邀请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报告，说明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

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开展合作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并鼓励秘书长与区域

组织探讨是否可能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区域组织与联合国牵头的维持和平行动合

作并对其作出贡献的框架，要适当考虑到联合国与某些区域组织已经制定的合作

准则； 

 11. 请秘书长在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关于安理会授权的维持和平和建设和

平行动的定期报告中，酌情评估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的进展情况； 

 12.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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